
关于东校区各楼幢用电量实施月晾晒制度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我校节约型校园建设，真正将节能降耗工作融入到各

项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工作中，有效解决学校水电能耗总支出逐年增长、

各二级单位管理和使用楼宇的水电支出一笔“糊涂帐”等难题。自本

学期起，后勤服务中心将开展节能降耗专项行动，通过技术改造、人

力投入，全力做好各楼幢用电量的数据采集和监控，以东校区为试点，

试行用电量的月晾晒通报制度。现将东校区部分楼宇 2025 年 1-2 月

份用电情况进行通报。

东校区相关楼幢用电情况统计

月份

楼宇

责任（使用）

单位
1 月 2月 备注

22 号、23 号、25 号 工学院 40930.27 36447.03

26 号、27 号 医学院
192341.73 151652.97

计量器具

正在改造，

后续单独

计量

28号、29 号 生命科学学院

30号公共教学楼 后勤服务中心

170492 162616

31 号 信息工程学院

明德楼
学生处/团委/马

克思主义学院

2号行政楼
后勤服务中心/外

事处/资产公司

桑基鱼塘 两山理念研究院

32号公共教学楼 后勤服务中心 32090 27024

明达楼 公共事务管理处
77114.07 78205.79

计量器具

正在改造，

后续单独

36号 经管学院

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 82095.55 95563.77



说明：

1.房产责任（使用）单位信息，根据湖师院校办发〔2019〕7 号）

《校舍安全检查与管理办法》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采集，后期若有变

动会做相应调整。

2.东校区有些楼幢用电计量器具因工程建设时未独立，目前我中

心正在进行电表器具改造和能源监控平台信息化建设，逐步做到一楼

一表，单独计量。后续月晾晒通报过程中，将采取“技改完成一幢，

晾晒覆盖一幢。”

3.请各二级单位加大对所管辖楼宇水电设施设备的检查力度，发

现问题及时报修，并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开展节水节电常态化实践，争做节约型校园的示范者。

后勤服务中心

2025 年 3月 14 日

计量33 号公共教学楼 后勤服务中心

会堂 宣传部 40361.26 32959.78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楼

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3392840.4

数据为截

止 3月 7日

计量表读

数，后续按

月统计

东校区餐厅

（不含云锦餐厅）
后勤服务中心 78208 89216


